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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 2021年第一期江西省

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

2021年第二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1赣铁

航债 02/21赣铁 02”）的牵头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江西铁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信证券提供的其他材

料。在本报告中对有关审计报告等专业数据及事项的引述，不表明中信证券对这

些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报告中的“报告

期”是指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中信证券未对相关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相关债券的投资风

险做出任何判断。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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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截至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江西铁航

英文名称（如有） Jiangxi Railway Aviation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英文简称（如有） -
注册资本（万元） 2,026,453.17
实缴资本（万元） 2,030,379.62
成立日期 2007年 11月 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6674989789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樟树街 555号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樟树街 555号
法定代表人 温治明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段本能

电话号码 0791-86357853
所属行业 基础设施建设

经营范围 铁路、城际及其他轨道交通、航空、港口码头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以及相关的客货运输、仓储、运输代理

等延伸服务业务；股权及债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房地产

开发经营、节能产业、国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及技术合作、物流服

务、咨询服务、广告、旅游、电子商务、其他商贸服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化情况

截至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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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作为牵头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的企业债券基本情

况如下：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2021年第一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

债券代码 2180043.IB/152753.SH

发行规模 20.00亿元

起息日 2021年 2月 9日

债券期限 10年

债券利率 4.29%

含权事项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所持债券的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有权选

择将回售的债券进行转售或予以注销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债券担保 本期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评级 AAA

最新跟踪评级 AAA

牵头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代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2021年第二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

债券代码 2180304.IB/152984.SH

发行规模 20.00亿元

起息日 2021年 8月 3日

债券期限 5年

债券利率 3.22%

含权事项 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以及调

整幅度的公告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有权选择

将回售的债券进行转售或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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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债券担保 本期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评级 AAA

最新跟踪评级 AAA

牵头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代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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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的情况

2021年第一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与 2021年第二期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办理上市及交易流通，其中，2021年第一期江西省铁

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简称 21赣铁航债 01、债券

代码 2180043.IB，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 21赣铁 01、债券代码 152753.SH，2021

年第二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简称 21

赣铁航债 02、债券代码 2180304.IB，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 21赣铁 02、债券代

码 152984.SH。

二、债券付息及兑付情况

2021 年第一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2031年每年的 2 月 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均按时完成付息工作，不存在应付未付

利息的情况。

2021 年第二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2026年每年的 8 月 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均按时完成付息工作，不存在应付未付

利息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对“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21赣铁航债 02/21

赣铁 02”的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了核查，未发现上述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存在与募

集说明书约定不一致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简称

募集资金

总额（亿

元）

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报告期内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募

集资金剩余金额

（亿元）

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
20.00

本期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

20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

报告期初募集

资金余额为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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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募集资金

总额（亿

元）

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报告期内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募

集资金剩余金额

（亿元）

模 10亿元，弹性配售规模

10亿元，拟全部用于补充

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业务

发展的流动资金需求

亿元，报告期

内不涉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
20.00

本期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

20亿元，拟全部用于铁路

项目建设，包括新建南昌

至景德镇至黄山铁路、新

建安庆至九江铁路和新建

兴国至泉州铁路等

报告期初募集

资金余额为 0
亿元，报告期

内不涉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0.00

“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募集资金为 20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营

运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完毕。

“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募集资金为 20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全部用

于铁路项目建设，包括新建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铁路、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和新

建兴国至泉州铁路等，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使用完毕。

报告期内，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存在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不一致的情况，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披露的公告情况如

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1 2024年 4月 29日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

行间债券市场

2 2024年 6月 4日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

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

行间债券市场

3 2024年 7月 26日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涉嫌违

纪违法被调查的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

行间债券市场

4 2024年 8月 30日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4
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

行间债券市场

5 2024年 12月 13日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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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

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行间债券市场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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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25年 4月，发行人聘请的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中证

天通（2025）证审字 30100001号），发行人披露了《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根据上述报告披露的发行人财务数据对发行人偿

债能力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末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994.20 1,110.59

流动资产 232.56 255.60
负债合计 523.30 607.57

流动负债 143.32 117.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0.90 503.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50.35 386.06
流动比率（倍） 1.62 2.18

速动比率（倍） 1.52 2.05

资产负债率（%） 52.64 54.71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近两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2.18和 1.62，速动比

率分别为 2.05和 1.52，短期偿债能力整体较为稳定。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近两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4.71%和 52.64%，

整体负债率不高，偿债压力尚可。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

力正常。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39.48 62.95
营业成本 38.51 60.66
利润总额 3.89 3.79
净利润 3.1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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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2 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9 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0 -171.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03 95.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 -66.34

2023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62.95 亿元和 39.48 亿元，

同比下降 37.28%；营业成本分别为 60.66亿元和 38.51亿元，同比下降 36.52%，

主要系受到市场环境影响、航班执行班次及货量减少导致发行人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铁路、市政等工程项目物资供应规模减小。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与公司

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基本持平。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31 亿元和

15.29亿元，2024年度较 2023年度大幅提升，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下降较多所致。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随着公司不断增加项目投资，发行人投资性现金净

流量连续为负，分别为-171.32亿元和-129.60亿元。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发行人主要筹资途径为银行借款和发行各类债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5.67亿元和 113.03亿元。

三、发行人存续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境内存续债券余额为 152.40亿元，境外存续债

券余额为 0亿美元。报告期内，发行人存续债券付息兑付情况正常，发行人偿债

能力良好，具有偿还能力，不存在偿债违约相关事项。发行人存续债券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年、亿元、%

债券简称 债券品种 起息日 到期日
发行

期限

发行规

模

票面利

率

债券余

额

16赣铁债 02 一般企业债 2016/3/28 2031/3/28
5+5+
5

20.00 3.68 0.60

21赣铁航债

01
一般企业债 2021/2/9 2031/2/9 5+5 20.00 4.29 20.00

21赣铁航债

02
一般企业债 2021/8/3 2026/8/3 3+2 20.00 3.2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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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债券品种 起息日 到期日
发行

期限

发行规

模

票面利

率

债券余

额

小计 40.60

20赣铁 01 一般公司债 2020/9/18 2027/9/18 5+2 20.00 4.35 20.00

22赣铁 01 一般公司债 2022/3/11 2027/3/11 3+2 20.00 3.24 1.80

小计 21.80

20赣铁投

MTN001
一般中期票

据
2020/8/26 2027/8/26 7 10.00 4.43 10.00

21赣铁航

MTN001
一般中期票

据
2021/1/21 2026/1/21 5 20.00 4.15 20.00

21赣铁航

MTN002
一般中期票

据
2021/3/18 2028/3/18 7 10.00 4.47 10.00

24江西铁航

MTN002
一般中期票

据
2024/6/26 2034/6/26 10 20.00 2.38 20.00

24江西铁航

MTN001
一般中期票

据
2024/4/26 2034/4/26 10 20.00 2.87 20.00

24江西铁航

MTN003
一般中期票

据
2024/8/26 2031/8/26 7 10.00 2.45 10.00

小计 90.00

合计 152.40

四、担保人情况（如有）

2021年第一期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第二期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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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和交易场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2021年

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

代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大

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公开披露各项信息。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

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了 3项可能影响债券偿付能力、债券交易价格或者投

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债权代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监管规定及《债权代理

协议》约定及时开展督导工作，督促发行人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披露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4年 6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告了 2023年度债权代理人履约情况的报告，于 2024年 6月

12日就总经理变动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铁路航空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4年 7月 30

日就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涉嫌违纪违法被调

查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4年 12月 18日就董事长与三分之一以上

董事变动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铁路航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三、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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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或者风险应对措施的有

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四、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无增信措施。

五、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债权代理人按照《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债权

代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21赣铁航债 01/21

赣铁 01”、“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

形，“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21赣铁航债 02/21赣铁 02”不涉及召开

持有人会议事项。

六、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已督促“21赣铁航债 01/21赣铁 01”、“21赣铁航

债 02/21赣铁 02”按期足额付息，债权代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

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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